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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弭兵之會」是春秋時期最重要的一場盟會活動，「弭兵之會」之會結束之後，晉楚之間維持了和平關係，進而使鄭、宋等

身處爭霸格局中的國家得到了喘息的機會，而舉辦弭兵之會宋國也藉此提高了國家地位和保障國家利益。可謂是春秋時期小國

外交的重要成功典範。本文就宋國舉辦弭兵之會時相關背景因素進行探討分析，以了解宋國成功之因以對於當前台灣推動小國

外交可供資鑑之處。本文認為宋國「弭兵之會」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由於以下的因素:1、宋國掌握了晉、楚兩國在長期對抗之後

皆想休養生息的關鍵時機。2、宋國在外交活動上長期的經營。3、宋國擅長於發揮聯盟活動的外交效益。 

關鍵字：小國外交、宋國、春秋時期、弭兵之會

1. 前言 

中國春秋時期，簡稱春秋，時間為西元前 770 年

－西元前 476 年，中國歷史東周的一個時期。西元前

770 年，因周幽王寵信褒姒，廢申后，申侯聯合曾侯、

許文公及犬戎推翻周幽王，宗周（鎬京）被毀壞，周

平王被迫將國都從鎬京遷至成周（雒邑）。因雒邑在鎬

京之東，此後的周朝史稱東周1，東周則分為春秋與

戰國兩個時期。 

春秋時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訂《春秋》而得名。

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西元前 722 年）到魯哀

公十四年（西元前 481 年）的歷史。現代的學者為了

方便起見，一般從周平王元年（西元前 770 年）東周

立國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西元前 477 年）或四十

四年（西元前 476 年）為止（也有學者認為應到三家

滅晉（西元前 453 年）或三家分晉（西元前 403 年），

稱為「春秋時期」。春秋時期之後是戰國時期。春秋時

代周王的勢力減弱，群雄紛爭，齊桓公、宋襄公、晉

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

（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

勾踐）。 

 

 
圖 1.  春秋時期諸侯國分布圖 

春秋末期晉楚兩國爭戰不休，夾在中間的宋國遭

受池魚之殃，華元﹑向戌先後兩次召開「弭兵之會」，

約合晉楚在宋結盟，規定除齊秦兩大國外，各國要向

晉楚朝貢，以平分霸權。弭兵之會使中原地區之和平

維持了大約四十年，從此晉、楚兩國逐漸衰弱，政治

鬥爭的格局轉而向東南地區，春秋時期走入尾聲。 

「弭兵之會」是春秋時期最重要的一場盟會活動，

「弭兵之會」之會結束之後，晉楚之間維持了和平關

係，進而使鄭、宋等身處爭霸格局中的國家得到了喘

息的機會，而舉辦弭兵之會宋國也藉此提高了國家地

位和保障國家利益。可謂是春秋時期小國外交的重要

成功典範。據此本文有兩個重要的問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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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宋國與春秋時期的政治環境有何特色？這些

條件如何造成宋國以聯盟策略做為主要的外交策略？ 

二是宋國如何操作聯盟策略（即「弭兵之會」）來

維護國家利益？ 

而近年來對於宋國的主要研究有以下較為重要的

著作： 

朱鳳祥在「周朝宋國衰弱原因淺析」一文中分析

了宋國之所以衰弱的主要因素，作者認為從客觀因素

來說，宋國身處中原，強鄰環伺，但無險可守，頻仍

的戰爭對於宋國造成相當大的傷害。而在主觀因素上，

宋國執政者不思改革，因循守舊，造成了國家發展緩

慢，兩者相互影響之下，終致國家覆滅2。而作者在

其另一篇著作「爭霸戰爭中的和平運動─析春秋時期

宋國主持的弭兵之會」中分析了宋國舉行弭兵之會的

原因和意義，並認為弭兵之會是宋國在外交上的重大

勝利3。 

張璠則從博奕論的理論觀點對於宋國主導的弭兵

之會進行分析，討論聯盟形成的因素和脆弱性，作者

認為共同利益是聯盟存在的基礎，若此基礎不存在，

則聯盟關係將無以為繼4。 

李勝振則從歷史背景出發，從晉楚霸業的爭奪背

景中探究鄭、宋等小國所面對的艱困情勢5。 

劉繼剛則是以宋國大夫華元為分析標的，簡評華

元的內政和外交的事跡。作者認為華元在內政和外交

上的努力和成功，為宋國的弭兵之會奠定重要的基礎

6。 

綜觀上述有關宋國研究的相關學術著作，雖有若

干著作以宋國或宋國的弭兵之會為研究對象，但甚少

結合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觀點與地緣政治、歷史背景進

行整合分析。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當前我國局勢一如春秋

時期的宋國一般， 必須面對國際權強權競逐時對我國

造成的沈重壓力。本文運用國際關係聯盟理論和地緣

政治的分析觀點對於宋國舉辦「弭兵之會」時相關背

景因素進行探討，以了解宋國成功之因，同時並據此

思考對於當前台灣推動小國外交可供資鑑之處。 

就研究方法部份，本文主要採行文獻分析法與歷

史研究法。就文獻分析法部份，本研究希望透過文獻、

資料及原典的梳理分析之後，了解春秋時期宋國外交

運作的原因和策略7。同時本文同時亦採行歷史研究

法，探究宋國的外交狀況是由那些社會因素所共同造

成的結果，並以「弭兵之會」此一史例來探究宋國如

何運用聯盟策略以保障國家安全和利益。 

 

2. 宋國「弭兵之會」的政治背景 

春秋時期是大國兼併小國相互爭霸的時代，大國

對於小國如能消滅便消滅，如果不能消滅便進行掠奪

及勒索貢賦。 春秋時期舊的國際秩序被打破，新的國

際秩序尚未形成，周天子雖然仍是“天下共主”，但

其天子的地位明顯下降，各諸侯力量擴張發展，紛紛

擺脫周王室的控制，出現了“周室衰微，諸侯強併弱，

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的戰略格局。各諸

侯國之間也展開了爭霸角逐，所謂“諸侯貪冒，侵欲

不忌”。 張京華認為：「春秋時期中國社會政治社會

最大的的特點就是周王室外存實亡，不絕若線；四方

諸侯更相崛起，爭霸天下。」8 

其中晉楚爭霸中原，起於西元前 632 年的「城濮

之戰」9，而止於前 546 年的「弭兵之會」。此一南

北爭霸戰，前後共歷 87 年之久；若自齊桓公與楚爭霸

的時間合計之，則共歷 122 年之久，此是中國有史以

來最長期的南北戰爭。晉楚「城濮之戰」前秦穆公助

晉，藉以謀取晉國的陝、晉、豫黃河河曲戰略要區，

以便東出中原。而晉文公在秦援之下回晉（西元前 636

年），積極圖謀復興。齊則管仲、桓公相繼卒（先後卒

於西元前 645、643 年），五公子爭位方興未艾，無力

維持桓公的霸政。楚國則成王賢能有為，鄭、曹（都

山東定陶）、衛均逼於楚勢而附從之。唯宋因襄公圖霸，

為楚所敗（西元前 639 年）而反楚；城濮之戰的起因

乃是因楚圍宋，晉救宋而引起。此役楚軍大敗，晉文

公一躍而成中原霸主。楚國雖敗但仍是四強之一，故

其後仍不斷北上與晉爭奪宋、鄭二國（中原中心）之

控制權，而戰爭不已，一直戰爭至「弭兵之會」告成，

南北數十年的戰爭乃告停止。 

中國古代的「盟會」某種程度意義上類似當今國

際社會中的聯盟活動。盟會活動是春秋時期各諸侯國

間進行廣泛進行的外交活動之一，春秋時期，各國為

了在爭霸中取勝，不僅重視在國家內部的變法圖強，

還非常重視“伐交”，意即透過外交活動來取得政治

利益，僅據《春秋》記載的朝聘盟會就達 450 次之多。

一方面結成必要的合作關係甚至軍事同盟。如齊桓公、

晉文公以“尊王攘夷”為口號，以軍事實力為後盾，

爭取各諸侯國的擁護，擴大了本國的勢力範圍。另一

方面則利用外交管道正式或非正式的了解敵情，搜集

政治、經濟、軍事情報，藉此進一步離間敵國同盟友

的關係，以期最大限度的孤立敵人，創造有利於己的

外交態勢。如城濮之戰中晉文公製造秦、齊與楚的矛

盾，造成秦、齊與晉聯合敵楚的局勢，以及後來晉聯

吳以制楚，楚聯越以制吳，秦聯楚以制晉等，都是運

用聯盟戰略爭取聯盟國家，使敵人陷於兩面作戰不利

境地的例子。 

依據封建禮法，會盟理應由周王室召集諸侯進行，

如《禮記．曲禮》中便記載”天子盟諸侯”。但春秋

周王室已無力管制諸國，因此諸侯國之間也開始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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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盟的活動，會盟逐漸淪為政治工具，甚至大夫公族

之間也有會盟的情況，其活動已浮濫而無節制，而這

也直接說明了周王室無力管控諸侯的政治現實。而各

諸侯國也藉此透過廣泛的外交活動，利用矛盾，爭取

盟友，孤立、打擊主要敵人，因此也形成“春秋必聯

與國而後戰”的局面，春秋到戰國初期的兩三百年中，

各諸侯國廣泛運用“盟”、“誓”的外交聯盟方式來

規範彼此的外交活動。學者許田波 (Victoria Tin-bor 

Hu)研究秦國稱霸的原因時便認為國家能在多數戰爭

中獲勝進而成為霸權，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決兩個重要

的決定性的因素，謀略和兵力10，而謀略的主要功

能是在於爭取聯盟和瓦解對己不利的聯盟。許田波舉

秦國為例，認為秦國之所以能夠輕易的攫取各國土地

最後完成統一，其中重要的因素便是聯盟策略的運用。

11這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除以軍事力量進行擴張

之外，同時也運用外交的方式來強化本身的力量。 

春秋時期諸侯國廣泛進行外交活動的主要原因有

以下幾點： 

2.1 周王室地位的衰弱 

根據大陸學者葉自成的觀點，春秋時期周王室封

建體制的衰微可以從下列幾項特徵觀察出來12： 

2.1.1 內部控制上 

整體而言，周王室對天下的控制原本就十分不穩

定，周朝強大時對於諸侯國的控制力量比強大，但若

是力量下降之時，相對控制力量也會減弱。春秋時期

周王室對於諸侯國只有象徵性的統治權，例如周天子

無權廢立各諸侯國的國君，換言之周天子無法干涉各

國內政；或是同時各國不理周天子的王室地位，相繼

稱王。這種情況在戰國時期更是如此，如齊、魏在西

元前 344 年稱王；楚國則在春秋時期便稱王。 

2.1.2 經濟活動上 

春秋時期周天子只能收取諸侯國的志願性質的納

貢，但卻無法向其收取常態性的稅賦。周天子的財源

主要是來自於王畿的治理所得而不是各國的稅賦，各

國稅賦歸各諸侯國所有。石井宏明便認為：「諸侯對於

周王室的義務不過是按期納貢朝覲，出兵助王征

伐……諸侯國的內政幾乎完全自主。王室開國初年的

武王成王時代過去之後，諸侯對於王室的義務也成了

具文13。」春秋時期的霸主國家也頻頻運用其權力

脅迫小國向其納貢，如史書記載魯向周王室朝聘2次， 

納貢 4 次，但向齊納貢有 16 次，對於晉則有 24 次。

從納貢的關係上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春秋時期霸權國家

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周王室14。 

2.1.3 軍事行動上 

東周時周王室所掌握的武力大幅下降，使得周王

室運用軍事力量箝制或管理諸侯的能力幾乎完全喪失。

周天子軍事力量喪失的標誌是西元前 520-502 年的”

王子朝”之亂，由於內亂使得周王室喪失了軍事力量，

從這個時期開始，歷史中便不再具有對於周天子大規

模軍事行動的記載，政經實力的衰弱和軍事力量的不

足，便得周天子幾乎喪失了對於諸侯國的影響力。 

2.1.4 外交行為上 

西周時期外交行為是周天子所獨享的權力，只有

周天子才有能力可以召集各諸侯國一齊討論事務，各

國之間禁止非經周天子同意的交往行為，但在春秋時

期各國盟會的次數高達 480 多次，但鮮少以周王室為

中心，各諸侯國之間相互交往的活動愈來愈頻繁，不

讓周王室參加會盟的行為更為公開化。甚至在東周初

期，周王室甚至和諸侯鄭莊公相互交換人質，即”周

鄭交質”。後來周鄭關係惡化，周桓王起陳蔡軍隊討

伐鄭國，但反被鄭軍”射王中肩”。而宋國召開的「弭

兵」更是完全沒有邀請周王室參與，至此周王室已完

全喪失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而與一般諸侯無異，甚至

較若干諸侯國地位更低15。西元前 516 年，周王室

王子朝因為王位繼任的問題致信給各諸侯國，希望各

國可以介入王室內部的事務。至此己清楚的說明了周

王室已完全無力統領諸侯國，「周王室從原來天下共主

淪落到不如一個諸侯國的地位。」16，各諸侯國形

成各自為政的情況17，相當程度已經和當代國際關

係中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類似。 

2.2 春秋時期諸侯國性質改變 

春秋時期的諸侯國家，在周王室影響力式微的情

況之下，地位和特徵和意義也有顯著的變化。「國」這

個字的最早意源自於商代，其意義是用軍隊保衛國家。

「尚書」中多處提及「國」字的概念，如尚書．「酒誥」

篇中提及”肇國在西土”。而尚書中還有諸”宗國”、”

大國”、”小國”等用法。春秋初期周王室的周邊除

了同姓宗氏(如衛、魯、晉等國)和異姓功臣(如齊國)

所組成諸侯國之外，同時仍有大量周邊部族組成具有

部落特質的方國(如南蠻、東夷、西戎、北狄等)。總

而言之，嚴格來說，春秋初期的諸侯國和周天子之間

仍有明顯的從屬關係，並不是獨立的國家。 

春秋中期以後的諸侯國在性質上則有明顯的變化，

主要的原因是周王室的影響力日趨勢微，各諸侯國在

把握機會和拔擢人才及強化國家競爭條件的背景下大

幅擴張，擺脫周王室的制約各自發展。各諸侯國建立

了獨立的軍隊，並管理固定的疆域和人口，並且迴避

周王室進行廣泛的外交活動。在這些諸侯國之上雖有

霸權國家，但這些霸權國家缺乏全面宰制的能力，因

此各國之間仍必須透過不同的盟約和協定來維持彼關

係，上述的這些特色和當前國際體系下的若干主權國

家的行為特徵相當類似。 

春秋中後期諸侯國家型式轉變主要有兩個方向，

一是周王室分封的諸侯因王室衰微而擴張勢力而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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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之霸，如齊、晉等國。而另一是受周文化影響的

周邊部落或非中原系統的新興國家，如楚、吳、越等

國。但並非所有諸侯國家都朝向獨立的國家發展，如

若干非中原系統的小國和部落則不具有獨立國家的特

質。綜觀春秋中後期的諸侯國家和當代國際關係中的

國家性質和形成條件上並未完全相同，但其組成特徵

和外顯行為上則己具備了當代國家的若干條件。如： 

2.2.1 領土統治範圍 

春秋各國的領土統治範圍和雖然不比當代的主權

國家清楚，但各國的統治範圍基本上是確定的。也因

此在戰爭結束之後往往以割讓領土、城池和封邑的方

式進行。而各國的領土也都具有一定的範圍，如： 

楚國：占據數個南方省份，如湖北全部、湖南全

部、江西全部、河南一部，安徽一部，面積最大。 

秦國：位於西陲，占了陝西的大部，甘肅大部，

青海東部北，山西西部，內蒙古南部一部。 

晉國，占據現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北部，河南北

部和西部，陝西省東端和山東西端，內蒙古南部等地。 

齊國：東到海，南到穆陵和泰山，西到古黃河，

據有現今的山東中部，東部，江蘇北部。18 
二等國家如鄭、宋等國，國土面積便不若前述一

等國家如此遼闊，如鄭國、衛國和宋國皆佔有河南一

部分，而魯國只佔有山東西部。部其它更有許多如陳、

蔡、許、杞等小國，其國土面積更為狹小。19各國

也設有外交事務機構（稱為行人）進行活動，並設有

邊境管理的關卡進行往來行李的檢查和貨物的徵稅。

整體而言春秋中後期的諸侯國家較之春秋前期的諸侯

國家具有數為明確的領土統治範圍。 

2.2.2 有一定數量的人口和居民 

根據范文瀾的估計，春秋時期的人口雖然難以估

計，但已具有一定的數量。如楚國約有 500 萬人，魏

國 400 萬人，秦齊等國約有 300 萬人，而韓、燕等國

則有 150 萬人。20 

2.2.3 有獨立行使統治權的機關 

春秋時期的國家主要都是由國君和公卿大夫進行

統治和管理，並擁有武裝力量。如對內的事務中最重

要的君主廢立和管理機制的規畫運作，這部份大部份

由國家內部自行決定，甚少受到周王室的影響。對外

關係則受到霸權國家的影響受到若干限制，但各國在

進行外交活動時地位上基本是平等的，既使是受到制

約，各國基本上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結盟及宣戰媾和的

權力。如宋國便曾利用晉楚等霸權國家連年征戰疲憊

不堪的時機，成功的召開「弭兵之會」，使各國維持了

40 餘年的和平。 

整體而言，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的「國家」概念

和現今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概念並不完全相同，例

如在封建體制下，「主權獨立」的觀念並不明確，相當

程度仍是以文化概念或是地域概念來做為區隔國與國

之間關係的標準。再者各諸侯國之間戰爭頻仍，戰爭

成為爭奪資源的重要手段，雖有類似現今國際體系中

的外交行為，但外交不過是軍事或政治同盟上的儀式

或手段，並不具有積極推動和平交往的目的。但整體

而言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不論是期統治方式、外交

行為和軍事行動及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的行動策略

和現今的國際體系中的國家行為皆相當類似。因此嘗

試性的透過當前國際關係的觀點和概念解讀春秋時期

諸侯國家的外顯行為，應該仍可得出有建設意義的發

現。 

 

3. 宋國倡導「弭兵之會」的原因 

春秋時期的弭兵會盟共舉行了兩次，分別在在周簡

王七年（西元前 579年）和周靈王二十六年（西元前 546

年），宋國執政華元、向成兩次召集晉、楚兩國在宋會盟，

平分霸權。宋國會成為弭兵會盟主要場所主要有以下的

原因： 

3.1 內政上國風雖尚武但無力爭雄  

宋國是在周武王滅商之後為安置商代遺民所成立

的國家，周初時期殷商遺民與周王室的關係並不和諧。

至周成王即位，周公輔政，主少國疑，殷商舊臣武庚

次是聯合周朝宗室管叔、蔡叔、霍叔等作亂，形成「三

監之禍」。但後為周公平定，周公進一步將殷商遺民交

由微子啟管理，繼續進“以殷治殷”的政策，並分封

微子啟於宋地(今河南商丘)，這是便是春秋時期宋國

的由來。21但三監之禍之後，周王室對於殷商遺民

存有相當高的戒心，因此大量分散殷商遺民並加強對

於其舊勢力的控制，不僅眾建其族而少其力，同時在

宋國周邊分封了許多國家(如衛、向、齊、魯等國)以

就近監督殷商舊族，以阻止其勢力的發展。 

宋國在諸侯國中並不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宋襄公

還一度企圖爭霸。但宋國一直積弱不振，在內政上其

主要原因有二： 

3.1.1 是強宗大族擅權，政治因循守舊 

這也是前述周室眾建殷商舊屬的遺禍。宋國當政

的大貴族都是國君的子孫，其中最強的是戴公、桓公

後的 8 家。宋國的卿官多出自這兩公之後。這些貴族

依恃政治上的特權，互相內訌爭奪，甚至同國君對抗。

宋景公後六卿立公子得為宋昭公。六卿相盟並且提出：

「三族共政，無相害也」的政治原則，三族指戴公之

後的皇氏、樂氏，文公之後的靈氏。而「三族共政」

原則的提出，可以清楚了解宋國國君顯然是沒有實權

可言22。 

3.1.2 是雖國風「尚武」，但國力卻難以支持大規
模和長期的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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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大事，在祀與戎”23，春秋時期尚武之

風比較濃厚，其中以殷商為甚。宋國是殷商舊裔，其

國風自然較為尚武。《左傳》中記載了大量宋國弒君和

對於戰敗者輕視史實，充分說明了宋國尚武的遺風。

如 

《左傳》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戌申，宋督

弒其君與夷其大大孔父”。 

《左傳》僖公二十五 年：“宋殺其大夫”。 

《左傳》宣公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城者謳曰：”悍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於思於思，

棄甲復來”。 

宋華元在宋宣公時期為右師當政，但因為華元在

鄭、宋之戰為鄭國所俘，後來逃歸並成為宋國的右師，

但連宋國築城之人都嘲笑他”棄甲復來“，可見宋國

尚武之風極盛。 

這種尚武風氣使得宋國對外習慣以戰爭做為解決

外交問題的手段之一，因此宋國和其它國家的戰事十

分頻繁。沒有霸主的時代，宋國便和其它周邊的國家

攻伐；但一旦霸主出現，宋國往往在在霸主相互衝突

中擔任前鋒。加以宋國以農利國，缺乏工商業礦業的

經濟支持，經濟實力相對較弱。《商邱縣志．物產篇》

論述：“商邑土莽人椎，無丹漆金錫之饒，無奇技淫

巧之玩，五谷六畜蔬果魚蟲皆他邑所同也；若盡常而

削之，則無一可見矣24。國風「尚武」和經常性的

戰爭使得宋國國力損秏極大，其國力根本無法負擔龐

大的軍事所需。25 

3.2 地緣形勢上易攻難守 

宋以農為本，篤學重禮，民風淳樸平和；如《漢

書‧地理志八》載： 

「宋地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嫁穡，惡

衣食，以致蓄藏。」 

宋都城南有睢水，東有孟渚、空桐澤，北有菏澤，

河流縱橫，林木茂密，水草豐富，土地肥沃，氣候溫

暖濕潤，是最早開發的農業生產區。這樣的地理環境

在和平時期是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但在春秋王室衰

落、禮崩樂壞的時期，卻成了大國爭雄稱霸的舞臺26。

「三監之禍」之後周王室為更有效的控制殷商後裔，

周公決定將微子調離殷商王畿而置之於宋地，即今天

的商丘。而後隨著逐步兼併， 宋國在春秋時期的疆域

已擴展至現今河南省東部、安徽及江蘇北部及山東西

南部一帶27。但商丘附近在兩周時期是名副其實的

“四戰之地”，無險可守，無塞可據。清朝顧棟高評

價宋國的戰略地位： 

「周室某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意哉！蓋自三

監作孽，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於宋，豈非

懲創當日武庚國於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

煽，其地易震，而商丘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

日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為患哉28。”顧祖

禹也言說 ：“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

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29。 

這種地理戰略格局不僅將宋國置於易攻難守的境

地，使得宋國極易受周圍局勢的影響。再加上周邊國

家眾多，使宋國的對外關係顯現出複雜多變的特點。

顧棟高在分析宋國因地理條件對其造成的影響時便提

出下列的看法： 

「入春秋時，宋仍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

北之衝，故終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

晉興則首附晉，晉悼公之再霸也，用吳以掎楚， 先用

宋以通吳，實於彭城取道，………非以助亂，實欲……

蓋彭城為宋有，而柤為楚地，…如喉曀中之有物，…

故當日楚最仇宋，長和鄭以齮宋亦最力，殆悼公已服

鄭…彭城係于南北之故者，而宋之常為天下輕重者，

以其有彭城也。」30。 

顧祖禹又言：「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

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31

而《左傳》也有記載“魯王欲伐宋”，大宰伯豁曰：

可勝也，而弗能居也“32。意指不能久留於宋，由

此可知宋國所處的戰略形勢極不利於攻守。同時隨著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對各諸侯國控制力的減弱，列強

迭起，在宋國的周圍北有燕趙，南有霸楚，東有齊魯，

西有秦晉，東南還有新興的吳越，而且各諸侯國的綜

合實力都非常雄厚，宋國居於列強之中，可謂是“四

面楚歌”，自保尚且困難，何況爭雄。 

再者宋國地處南北交通的樞紐地帶，從整個地理

環境來看，宋國是中原各國通往東南吳、越的交通要

道，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諸侯

間的爭奪如鄭楚之爭、晉楚之爭、魯鄭之爭、齊楚之

爭等都不可避免的牽涉到宋國，使宋國成為了春秋戰

國時期真正的“四戰之地”，國家政權岌岌可危。就

連大國對於許、蕭、邾、衛等這些小國的爭奪戰爭中，

宋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戰略地位也往往會被

殃及，導致了宋國戰爭頻繁，在這樣的地理形勢下，

宋國無法以軍事能力取勝，勢必要思考其它方式來維

護國家的安全，唯一的辦法就是透過外交管道折衝往

返來維護國家利益；同時因其居於中原核心之地，就

地理形勢最適合召開盟會等外交活動，而這也是宋國

積極展開外交活動的原因之一 。 

3.3 在對外關係上遭受重重監管 

在對外關係上，宋國也面臨了以下的困境： 

 

3.3.1 周王室分封諸侯國對宋國進行監控 

周王室雖分封同姓宗室與異姓功臣做為拱衛周朝

安全的重要屏障，但近封同姓，遠封異姓，仍以親疏之

別來劃分與周王室的關係，分封於王畿附近的多為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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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但異姓功臣則往往遠封至邊境地區，這說明了周

王室雖然仰賴異姓功臣的協助，但對其仍深具戒心。如

周王室的股肱大臣姜尚便被遠封至齊(今山東省臨淄一

帶)，一方面做為抵抗來自北方游牧民族攻擊的屏障，一

方面也降低對於王室可能的威脅。再如鄭國雖是周王室

近親，在春秋初期便被賦予防衛西戎的戰略任務，後至

春秋中期，由於王室衰弱，再加上責任沉重，鄭國難以

長期負擔，導致鄭桓公時考量國家形勢和未來發展，決

定舉國東遷以避禍。這種雙重考量的安置措施是周王室

用以降低諸侯國對於王室威脅的常用手段之一。 

周初殷商所處的戰略地位極為險峻，約今天在山西、

河南省境內，有太行山、黃河之險，因此周初殷商遺民

武庚才能據此抗衡周王室，並引發“三監之禍”，使周

初的封建統治受到重大打擊。後周公平定三監之禍後，

決定將殷商之後微子啟調離殷地，改封宋地。周王室將

殷商舊部的宋國分封於國都附近，其目的其實是就近看

管和監視，並以周圍同姓宗氏箝制宋國以防其不軌。例

如封姜尚於齊、周公旦於魯，在宋國周邊分封了眾多的

同姓與異姓諸侯國，其目的一方面除了強化對於東方夷

族的監控，最重要便是監督宋國以阻止其發展擴張。這

使得宋國與周邊國家不僅領土勢力範圍相互衝突，同時

在文化思想和風俗習慣上也存在矛盾對抗。 這使得宋國

的對外關係發展上受到了相當大的侷限。 

 

3.3.2 異姓諸侯國的身份影響宋國對外關係的發
展 

再者周朝還制定了相應的禮儀規範約束諸侯國的

外交行為。按照周禮，同姓諸侯國之間要相互提攜，同

仇敵愾，無故侵伐則被認為是無禮的行為，同姓邦國之

間的關系和異姓邦國之間的關系有很大的差別。這種「尊

尊」、「親親」的周禮思想在春秋戰亂之際仍然有著相當

的影響力。宋國作為異姓諸侯國，尤其是處於大量姬姓

邦國的包圍之中，其邦交活動的展開自然不可避免的要

受到這種「尊尊」、「親親」思想的制約。在對外邦交關

係的處理上不僅要考慮到邦交雙方的利益關系，還不得

不顧及同姓邦國的利益關系，從而加重了宋國邦交關系

的複雜性。這種異姓諸侯國的身份也同樣不利於宋國對

外邦交關系的順利發展。 

綜上所述，宋國因為身為殷商舊裔，周王室本就對

其深具戒心，封建之初便己建立防範機制，使宋國不論

在地理形勢和封邑位置都不利國家發展。再加上身處中

原四戰之地，與周邊國家之間的衝突不斷，根據顧棟高

的統計，春秋時期，鄭、宋之間便爆發了 49次的交戰。

而在南北勢力的長期鬥爭中，宋國更淪為中原集團和長

江集團之間的相互爭霸的犧牲品，宋國為了生存必須不

斷的依違兩端，以求一息尚存，但直接使得宋國的國家

發展受到了相當大的傷害。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面之下，

宋國在考量國家利益之下，遂由有識之士發起弭兵之會，

希望由各國合作的方式降低衝突，使宋國可以在多方壓

力之下稍為獲得喘息的機會。 

 

4. 宋國「弭兵之會」的運作 

宋國發起的弭兵之會共分為兩次： 

4.1 第一次弭兵之會 

第一次弭兵之會是由宋國大夫華元所發起，華元是

宋戴公（西元前 799-766）的兒子華父督的曾孫，曾擔

任宋右師職主持國政。華元因所處的政治地位，與楚國

令尹子重和晉國中軍元帥欒書都友好，故由他斡旋，促

成一次晉、楚兩國休兵的盟會，也稱為第一次弭兵盟會。 

然而晉、楚兩國參與第弭兵之會休兵停戰，其實都有其

背景。  

就晉國而言，晉國卿族間長期的矛盾鬥爭，影響了

內部的團結一致對外方針。晉國三軍的將佐，都是世襲

卿爵，為世家大族，各自擁有相當的經濟、軍事實力。

這些強勢的公家世族互相明爭暗鬥，嚴重的削弱了晉國

的力量。 

同時晉國不僅有國內矛盾，和其它中原集團的強國

之間也暗濤洶湧，爾虞我詐。中原諸侯國集團中的秦國

和齊國，也都有利用晉國內憂外患的局勢與其爭位的企

圖。如秦穆公便曾和晉文公為了鄭國問題爆發「殽山之

戰」33，此役雖然秦軍大敗，但也顯示秦國從未放棄

逐鹿中原的計畫，所以晉國亟欲從楚國的對抗中脫身出

來，集中國力以對抗秦、齊對其霸主地位的威脅。 

而楚國的情況和晉國類似。楚國的申公巫臣因夏姬

的原因出亡晉國34， 巫臣向晉景公獻上聯吳制楚的策

略，得到晉景公贊同。同時巫臣自薦為使者往吳，訓練

吳國軍隊射箭、駕車、演練軍陣的陸戰技術，使只知水

戰的吳軍，掌握了車戰的正規戰術。巫臣進一步慫恿吳

國反楚，因此從魯成公七年開始，吳國開始伐楚，一些

原本屬於楚國的小國都被吳國奪去，從此吳國逐漸強大，

成為楚國心腹大患。同時晉國也利用楚國對付吳國的時

候，攻掠楚國北部若干楚國的屬國，使得楚國內憂外患，

國力大衰。因此由於晉、楚兩國都遭受困境，因此停止

兩國長期的敵對成了共同的願望。  

晉、楚互盟的訊息是由晉國首先釋出。從晉景公十

一年（公元 588 年）開始，晉、楚相互釋放戰俘，並互

派使者釋出和談的訊息35。在晉厲公元年（公元前 580

年）時，晉、楚兩國使者的交往，媾和的談判已幾近完

成，此時華元眼看時機成熟，以他與晉國中軍元帥欒書

和楚國令尹子重都相友好的私人關系，奔走於晉、楚兩

國間，以"合晉、楚之成“。  

晉厲公二年五月（公元前 579 年） ，在華元的奔

走下，晉國的大夫範文子士燮同楚國公子罷、許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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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國的西門外結盟「弭兵」。盟約有三個重要內容： 

一、晉、楚兩國休戰，並建立軍事同盟； 

二、開通兩集團間的道路交通； 

三、共同討伐背叛晉或楚的國家。 

接著晉國使者郤至到楚國簽約，楚國使者公子罷到

晉國簽約36。  

晉國、楚國第一次弭兵之盟很不穩定。晉楚兩國長

達半個世紀所積的讎隙，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內，或者只

靠一紙合約化解。晉國、楚國雙方在形勢不利於己時，

都希望靠著暫時的休戰而得以調整；但是當形勢好轉時，

就會放棄盟約，發起新的攻擊。但促使晉、楚兩國息兵

的因素，仍在繼續發展，晉國內部鬥爭加劇；吳國勢力

強大，對楚構成強大威脅；各中小國厭戰情緒增長等。

所以在華元「弭兵」後的第 33 年，再次由宋國大夫向戌

出面活動二次弭兵，終於獲得顯著成功。  

 

4.2 第二次弭兵之會 

華元斡旋的第一次"弭兵"結盟，因參與的國家不多，

條件也還未十分成熟，很快破裂。  

晉平公十年（公元前 548 年），晉國趙武執政為中

軍元帥。他下令減輕諸侯對晉國的貢賦（霸主國要收取

與國繳納的貢賦。西周時這種貢賦是給周王的，春秋時

霸主代替周王的地位，霸主國控制的中小國就把這種貢

賦繳納給霸主）。魯國叔孫穆叔去見趙武時，趙武對他說：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趙武也告知楚國執政令尹

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37趙武的和平訊息傳出之後，宋國的向戌與蔡國的聲

子先後到楚國與晉國斡旋。  

向戌是宋國的左師，政治地位崇高，他與華元一樣，

與晉、楚兩國的執政大臣都有相當好的關係，所以才能

在最終促成此事。魯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546 年） 夏，

晉國的中軍元帥趙武、楚國令尹屈建和魯、蔡、衛、陳、

鄭、許、曹等國的執政大臣，在宋國的西門外結盟休戰。

這次盟約中，除休戰內容外，楚國提出「晉、楚之從交

相見」一款，排除齊、秦。此一條款的含義是晉國和楚

國的屬國，要定期朝見對方的盟主，意味著要向對方盟

主繳納貢物，如此諸侯國的負擔就比從前增加一倍。此

次弭兵盟會召開後，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大為減少，此後

的十幾年未有戰事發生，而晉、楚兩大國在其後的 40

年內沒有發生過直接的軍事衝突。介於兩大國間的中原

各國，有了一個暫時和平的環境。各國之間的鬥爭逐漸

轉入各國內部。各國內部貴族之間為鬥爭需要，在政治、

經濟上都採取一些適應歷史潮流的新措施，使舊的政治

制度和經濟制度逐漸被新的制度所取代。因此弭兵盟會

是春秋時期由諸侯國間的爭霸轉向國內大夫間兼併的轉

折點，也是春秋時代由前期轉入後期的關鍵時間。 

 

5. 宋國弭兵之會成功的原因 

宋國弭兵會盟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的原

因： 

5.1 時機的掌握 

對大國而言，宋國的弭兵會盟之所以會得到各國的

響應，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是晉楚兩國在長達近百年的霸

主爭奪中，雙方皆己疲憊不堪，再加上內政問題頻仍，

己無力再進行長時間的對抗。兩國在第一次弭兵盟約簽

訂後不久，兩國就爆發了鄢陵之戰，楚國被打敗。鄢陵

之戰後，戰敗的楚國處在極為艱困的境地，不僅國力大

為削弱，而且內部政治局勢混亂，而吳國在晉國的扶助

之下國力日益強大，在楚國東境形成重大威脅，在內憂

外患的交相逼迫之下，楚國實際上己無力再爭霸權。 

不過晉國也陷入了內亂的危機，國內「三卻橫師」

（卻至、卻錡和卻犨），晉厲公被殺，晉悼公雖然復霸，

「三駕而楚不能與爭」38，但其實內部公族和私族大

夫之的鬥爭日益劇烈，國家根本己經動搖，實是外強中

乾的境況。在秦國又在晉國內亂的時候襲擊晉國。晉國

內部有大族與國君的鬥爭，外部強敵咄咄逼人，陷入內

憂外患之中，因此趙武才會釋出和平的訊息，而促成弭

兵之會的成形。 

就小國而言，一如前文所述，身處於兩大國之間的

中原國家處境艱難，依違左右，但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就軍事衝突而言，宋國便遭受戰禍 40多次，鄭國更高達

70 多次，兩國幾乎亡國。在經濟層面上，春秋 242 年之

間，除軍事衝突 483次之外，而朝聘盟會也高達 450次，

這些朝聘盟會有時美其名是和平活動，但和平的代價往

往是沉重的經濟付出。以魯國為例，春秋時期，魯國對

周王室僅僅朝聘 3 次，但對於晉、齊、楚等霸權國家竟

高達 30次之多。小國透過“聘而獻物”、“唯強是從”

的方法避免霸主國家的欺淩。如魯國叔孫穆子便說：「今

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獨懼有討。」

39而晉、楚等國對於小國幾乎是“無歲不聘、無役不

與”，以至國家“國家羅病，不虞荐至”40長期以往，

不僅各國皆無力負擔，而洐生的人民反抗鬥爭的情況在

各國也成為嚴重的內政問題，因此各國之間反戰情緒高

漲，“兵，民之殘也，財用之囊，小國之大災也，將或

弭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宋國的弭兵之議才能很快

的得到各國的支持，因此宋國弭兵之會之所以能夠成功，

時機的成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5.2 邦交與聯盟機會的培養和掌握 

困於實力不足和政治上的特殊身份，在外交機會的

掌握上，宋國始終保持積極活躍的態度 。即使宋國受到

霸主的制約，但在外交活動上卻是不斷的尋找機會，運

用各種手段來擴大外交的影響力。如《左傳》僖公九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A6%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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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宋襄公不顧禮制

的約束，在宋桓公未葬之時便積極的參加齊桓公舉行的

「葵丘之會」，藉此以掌握和齊國鞏固關係的機會。另外

宋國在外手手法也非常多元，必要時也會運用諸如賄賂

的手段來達到外交的目的。例如： 

《左傳》隱公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

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齊侯為楚伐鄭 之故請會於

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宋國非常

重視邦交的優先權，亦可見宋國對於邦交態度方積極。 

同時宋國也經常運用聯姻的方式來強化與大國的

邦交關係。因為聯姻是春秋時期穩定邦交關係的重要手

段，宋國頻仍的運用聯姻來強化與其它國家的關係。如

《左傳》成公八年，魯成公的姐妹共姬嫁與宋共公，衛、

晉和 齊三國來會；《左傳》僖公十七年，齊桓公妃子宋

華子生公子雍；《左傳》成公十六年記載齊靈公之母聲孟

子是宋國之女。宋國與諸侯大國的聯姻不僅有利於鞏固

和大國的邦交關係，同時也有利 於營造和平環境和提昇

宋國自身的地位41。 

同時宋國執政者對於宋國的外交實力知之甚詳，也

甚能了解何時知所進退，如果實力不足便要謹慎的評估，

策略保守。但若機會降臨，便要積極參與，擴大參與的

效益。如： 

《左傳》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

魚言於宋公日：”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退惰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日刑於寡妻，至於兄弟，

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左傳》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

聞之日：”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

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 “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

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

赦也已。」 

上述這些外交措施都體現了宋國外交策略的多面

性和靈活性，這些措施使宋國雖然不是春秋時期的霸主

國家，但總能在關鍵的會盟活動時把握機會和展現價值，

兩次弭兵之會可謂這些外交策略的總體展現，也大大的

提高了宋國的國際地位。 

5.3 春秋時期「會盟」機制的運用 

宋國的弭兵之會運用了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會盟」

機制，不管是現今或是古代，聯盟是各國外交活動上常

用的方法。聯盟是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兩個或兩個以

上的國家或政治集團為了共同行動，以條約或協議等形

式所結成的聯合關係。聯盟的目的一方面是通過與不同

國家或不同的力量集團的結合，在相互協調和共同行動

的基礎上，強化本身實力，另一面則是降低對手威脅，

改善自己在外交環境中的地位。影響聯盟形成和發展的

因素很多，共同敵人和利益是聯盟形成和發展變化的最

重要的因素。同時聯盟的運作也和國家地緣關係、戰略

文化傳統，對國家或政治集團依循的聯盟政策有著密切

的關係。 

就聯盟的關係而言，國家對聯盟關係存在的偏好主

要取決於決策者的「收益--成本」考量。從「博奕論」

(game theory)42的觀點而言，由”利益”和趨利的”

經濟人”的角度出發，晉楚兩國都是在國家利益的考量

之下，在極端的競爭環境中，兩者都採取了「先利己，

勿利他」的戰略。這種戰略在短期內可以帶來預期的效

益，但一旦時間拖長，兩國就必須為長期對抗而付出高

昂的代價，形成一種正負相抵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為此兩國勢必面對兩敗俱傷的結果。而宋國提出

的弭兵之會使兩國發現了存在兩國之間利益均衡點的可

能，那便是「停止戰爭」，而也是弭兵之會成功的主因。

但這樣的結果卻必須延續相當長時間的對抗之後才有可

能出現，而也是晉楚兩國在長達近百年，耗盡國力對抗

之後所得到的結果，而對身處兩國對抗格局中的鄭、宋

等國，更是長期堅持求全之後方能獲得的喘息契機。 

一如《管子．霸言篇》所言︰「強國得之也以收小，

其失之也以事強；小國得之也以節制，其失之也以離強」。

意謂強國必須容納小國，但也必須注意勿自恃其強；同

時小國也必須節制自己來處理與強國的關係，但也不能

完全擺脫與強國的關係，亦即不論大國或小國，都必須

善於處理對外關係。弭兵之會後中原各國近百年少有戰

事，便是相互制約的盟會關係最佳寫照，各國也也因此

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而藉由弭兵之會，宋國也大大

的提高了國際地位，彌補其軍事力量的不足，實是小國

外交的典範。  

6. 結論 

弭兵之會是春秋時期一次重要的轉折， 和會以前

主要的形式是強國相互兼併，霸主國家全力向外擴張，

但其後各國忙於國內鬥爭，無力再行擴張。和會之後是

各國大夫相互兼併，擴大領地，是為戰國諸國割據的原

因之一。從此中原的戰爭轉而朝向東南，逐漸進入戰國

時期，春秋進入尾聲。 

在地理形勢上，宋國初封時為公爵，後來又因為宋

襄公讓國的「仁義」之舉，以及護送齊公子昭回國即位

（即位後為齊孝公）有功于齊室，在諸侯國中取得了一

定威信。但不論是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 宋國都很難

與真正的大國相攀比。宋國地處中原，無險可據，周初

分封商紂王之兄微子啟于宋地，主要就是考慮到這塊地

方「為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子孫自作不靖，

無能據險為患哉。」43但入春秋以後宋國通過兼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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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彭城。彭城當南北之要衝，地勢極為險要。 「可知

彭城繫于南北之 故者非小，而宋常為天下輕重者，以其

有彭誠也。」44作為兵家必爭之要地，四面為強鄰所

包圍，易遭別國進攻而又難以擴展疆土，這種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周邊環境直接影響著宋國的發展。  

在外交活動上，在生存空間極其有限的條件下，宋

國只有在大國中間巧妙周旋才能保全自身，所以宋國在

對外關係上只能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公國之尊」的特

殊地位和強國做好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則在大國之間扮

演「主和」使者的角色，以便能受到弱小國家的尊重。 宋

國對外關係的另一特點就是在大國之間主和。宋國處在

晉、楚、齊三大霸主之間，每一霸主的爭霸之戰都難免

會殃及宋國。春秋時期弱肉強食、優勝劣汰的時代特徵

和宋國國小力弱的現實，造就了華元和向戌兩位外交活

動家，他們依靠智慧和才能，力行「主和」的外交政策，

不僅使宋國在大國爭霸的春秋時代不至於任人宰割，同

時也贏得了諸侯各國真誠或虛偽的認可，為自己能有一

個穩定的生存環境增加了籌碼；而這種政策的延續，也

避免了宋國在七雄征戰的戰國時期過早滅亡。如果不是

因為內爭迭起，宋國也許還可以在以後的列國交往之中

大有作為。但弭兵之會的促成亦足以說明宋國作為一個

中小型國家，卻也能在春秋列國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

色，最重要在於機會的把握和長久的努力經營。 

在美、中等強權在亞洲爭霸的競爭中，台灣地緣形

勢具有關鍵的位置。一如春秋時期的宋國一般，台灣一

方面掌握了東亞大陸「海洋—大陸」勢力來往的重要通

道，另一方面也掌握了東北亞進入東南亞和南亞的關鍵

樞鈕，再加上周邊地區衝突熱點甚多（如釣魚台、南海

問題），其局勢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宋國在外交上的成

功經驗也可給當前台灣的國際局勢有極大的啟示。在列

強爭霸格局中，中小國家最好的出路就是變被動為主動，

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充分

發揮和利用本國在國際上的優勢，並與處於同等地位的

中小國家結成同盟，共同尋找解決困難的最有效的途徑，

以對話取代衝突，強化二軌外交，竭盡全力參與對話機

制，以增加關鍵時刻的運作的籌碼。同時適時強化本身

軍事實力，以增加其它國家軍事介入的成本，但應儘量

避免以軍事手段做為解決爭端的手段，因為其成本並非

小型國家所能負擔。 

上述這些道路可能是相當艱辛的過程，但是對於小

國來說，卻也是最有希望提高國家地位並維護國家利益

的途徑45。「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如何發揮台灣

在東亞地緣政治上的優勢，結合靈活的外交活動，以參

與國際活動的方式來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進而保障台

灣的利國家利益，宋國的歷史經驗應可給台灣一個正面

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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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plomatic Significance Analysis of Song’ s "Mi Bin Zhi Hui”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YEH, DING-GWO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aohsiung, Taiwan, R. O. C. 

 

Abstract 
This article would reexamine the background factors of “Mi Bin Zhi Hui (弭兵之會)" from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an tried to find 

the successful key points of this league activ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want to find some useful helpless for Taiwan’s diplomacy and 

security. This article had three major conclusions: 1.The Sung vassal clearly held the opportunity when the Jin vassal and Chu vassal were 

tired after the long time struggle.2.The Sung vassal invested in large cost for maintained the friendly diplomacy with other 

countries.3.The Sung vassal to be good at to elaborate the function of league activity. 

Keyword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mall state diplomacy,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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